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固定污染源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八：环境安全及应急管理制度落实情况

3.检查项：未按规定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的企

事业单位进行处罚

4.检查内容：企事业单位是否按规定将突发环境事件应

急预案备案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》（环

境保护部令 第 34 号）、《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

预案备案管理办法(试行)》（环发〔2015〕4 号）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》第六条 企业事业单位

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，履行下列义务:

(四)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、演练。

第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

部门的规定，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

的基础上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并按照分类分级管理

的原则，报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。

《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

(试行)》第十四条 企业环境应急预案应当在环境应急预案

签署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向企业所在地县级环境保

护主管部门备案。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在备案之日起

5 个工作日内将较大和重大环境风险企业的环境应急预案备

案文件，报送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，重大的同时报送省级



环境保护主管部门。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企业环境应急预

案，应当向沿线或跨域涉及的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。

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将备案的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

企业的环境应急预案备案文件，报送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，

跨市级以上行政区域的同时报送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。

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，将受理部门

统一调整到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。受理部门应及时将企业

环境应急预案备案文件报送有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。

第十五条 企业环境应急预案首次备案，现场办理时应

当提交下列文件:

(一)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;

(二)环境应急预案及编制说明的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，

环境应急预案包括:环境应急预案的签署发布文件、环境应

急预案文本;编制说明包括:编制过程概述、重点内容说明、

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、评审情况说明;

(三)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的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;

(四)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的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;

(五)环境应急预案评审意见的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。

提交备案文件也可以通过信函、电子数据交换等方式进行。

通过电子数据交换方式提交的，可以只提交电子文件。

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制定的环境应急预案或者修订的企

业环境应急预案，应当在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，按

照本办法第十五条的要求，向建设项目所在地受理部门备案。

受理部门应当在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，将建设项目



环境应急预案或者修订的企业环境应急预案备案文件，报送

有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。

第十八条 企业环境应急预案有重大修订的，应当在发

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原受理部门变更备案。变更备案

按照本办法第十五条要求办理。环境应急预案个别内容进行

调整、需要告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，应当在发布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以文件形式告知原受理部门。


	3.检查项：未按规定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处罚

